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寶佳富邑透天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彥全  

上  訴  人  趙淑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張乃其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筱亭  

訴訟代理人  楊紹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22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112年度竹北簡字第282號

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

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

17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

之法定代理人為傅國民，嗣於訴訟進行中，法定代理人變更

為賴彥全，有新竹縣○○鄉○○○○000○0○00○○鄉○○

○0000000000號備查函在卷可稽，並經賴彥全具狀聲請承受

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29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

准許。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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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次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

訴；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分別

定有明文。再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

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

定有明文。經查：

(一)本件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提起附帶上訴，嗣於本院言

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91至97頁、第

316頁），則其所為附帶上訴之訴訟繫屬即消滅，本院自毋

庸再就此部分為審判，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上訴人於本院提起反訴，請求確認被上訴人位於新竹

縣○○鄉○○段000○號建物內之停車位(編號62)專用使用

權存在(見本院卷第223頁)，嗣其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已

陳明撤回反訴，並經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第316頁），本

院即毋庸就此反訴為裁判。

(三)本件上訴人於起訴時以籃瑋、黃筱亭為被告，於本院言詞

辯論時當庭撤回對籃瑋之起訴，並經其同意(見本院卷第3

16頁)，核其一部撤回，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二項為：「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

竹縣○○鄉○○段000○號如附圖1所示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

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

於言詞辯論程序中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

○○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

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

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

占用行為。」(見本院卷第291頁、第315頁)，經核係補充相

關聲明之陳述，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允准。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一)被上訴人為寶佳富邑透天大廈(下稱系爭社區)A8戶住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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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長期停放於新竹縣○○

鄉○○段000○號如上訴聲明二所示位置(下稱系爭車道)。

依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寶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誠公

司）所簽訂「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第2條第2款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

(三)之車位編轄圖。」，且寶誠公司於原審陳稱：「上開各

戶之特定車位位置，均標示於各戶之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

書之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中。」，並

於雷同情節之他案（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月股）

函覆稱：「『寶佳富邑』透天房屋社區於建築之初，即有每

棟透天住戶設置停車空間，與各住戶約定停車之位置，均標

示於各戶之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附件(三)『地下一層

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由此可知，各共有人就以下兩點

成立明示分管協議：1.各共有人停車空間位置即如附件(三)

『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所示，各共有人有管理、

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2.各共有人就前揭停車

空間以外範圍，不得主張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

涉之權利。據此，既然被上訴人向寶誠公司承購「A8」房屋

時，已簽訂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附件(三)「地下一層停

車空間編轄管理圖」中標示「A8」之正方形區域及附件(九)

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上分別蓋上私印，即可證明被上訴人同

意與其他共有人就上開兩點成立分管協議，則被上訴人依前

揭明示分管協議約定內容，自不得就系爭車道主張有任何管

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

(二)又上訴人95年4月10日函文說明第2點所載：「各住戶請將其

車輛停入自家之停車庫內，勿將其車輛停至車道或併排停

車，以免危險。」、107年5月1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向各

住戶宣導：「地下室車道勿任意停車於車道及減速行

駛…。」，足見早於95年間即有社區住戶對於被上訴人使用

系爭車道之權利提出質疑。被上訴人迄未舉證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究有何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全體區分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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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何默示同意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車道之分管協議存

在。

(三)次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

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

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7條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倘分管契約之約定事項

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之規定，即難維繫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團體生活之公共利益及秩序，應認為無效，始能貫徹

維護公寓大廈居住品質等公眾利益之立法目的，臺灣高等法

院104年度上字第632號民事判決參照。依據建築測量成果圖

所示，系爭車道依其建築設計及登記之用途，係屬「地下一

層走道」，乃連通地下室各專有部分之走廊及供社區住戶人

車通往室外之道路，除為一般住戶出入通行使用外，亦有防

火、消防、避難逃生之考量，而須保持暢通、不受阻礙，而

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約定供做專有部分。是倘系爭車道真有

原判決所稱默示分管契約者，亦因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7條第2款前段規定而無效，以保障本件社區住戶之人身安

全。

(四)按「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

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一、約定專用部分、約

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

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車道所屬新竹縣○○鄉○○段00

0○號，係於93年4月14日開工，並於93年12月22日始完成第

一次所有權登記，且被上訴人於93年12月28日始簽署系爭契

約，可見系爭車道於93年1月1日前並無任何約定專用之分管

契約，嗣後僅能透過「規約」方式約定專用，但系爭社區規

約並無約定由被上訴人專用系爭車道，是被上訴人迭稱其以

「分管契約」作為系爭車道之占有權源云云，顯與法規不

符。

(五)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

位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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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

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

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

他占用行為。3、被上訴人應給付全體共有人新臺幣(下同)3

5,396元整，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6月6日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第2項車道

予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590元。4、第一審及第二審

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備位上訴聲明：1、原判決

廢棄。2、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

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

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

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3、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趙淑娟651元整，及自112年7月1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7月15日起

至返還第2項車道予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11

元。4、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抗辯：

(一)原審並未單純以社區住戶沉默為理由，而是綜合寶誠公司提

供的資料，上訴人之陳述及系爭社區車輛進出情形等因素為

考量，據以認定本件成立默示分管契約，上訴人所提出之證

據並無法判斷與本案有關，被上訴人車輛亦未妨礙社區住戶

車輛之行進，自無佔據車道之問題。

(二)系爭契約內附件三有停車格標示者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

照設計原圖」、及未標示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

圖」，兩圖應合併觀察，非單指某一份，此由附件九停車空

間分管同意書直接指停車空間位置詳附件三，而未指明其中

某一圖示即可證明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

益之權；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

之，民法第818條、第820條第1項分別定有規定。是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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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之管理原則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管理之，例外得經共有

人全體同意以契約之方式約定究以何法為管理使用，此即所

謂分管契約或分管協議。所謂分管協議，乃共有人間就各自

分別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約定如何使用收益之契約，此項

關於共有物之管理方式，雖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但依上開

規定，仍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為必要。依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349號解釋意旨，分管契約訂立後，若將其應有部分讓與

第三人，其分割或分管契約，若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知悉有

分管契約，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即不得認受讓人應受分管

契約之拘束，以保障善意第三人。準此，共有物分管契約對

共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有無效力，應以受讓人是否知悉或

有無可得而知有分管契約存在為斷。次按有關公寓大廈、基

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

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

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二、

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

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

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亦有明文。再按公寓大廈等集合

住宅之買賣，建商與各承購戶約定，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或

其基地之空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除別有規定外，應認共

有人間已合意成立分管契約，倘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

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

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

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98年台

上字第633號判決要旨參照）。綜上，依上開規定及目前實

務見解可知，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如地下室停車位）如供

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須經約定，成立方式分別有：(1)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成立分管契約；(2)明文定於公寓大

廈規約內；(3)區分所有建物原始出賣人（通常為建商或起

造人），於分批出售區分所有權時，以定型化契約約定特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區分所有權人對共有部分有專用權。據此，須有該當上揭3

種情形，始認就該共有部分有分管協議存在，而得拘束其餘

共有人或其他受讓人。

(二)經查：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

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位編轄圖」，第17條約定：「本透天社

區地下室共壹層除供作消防機械室…等公共設施外，由賣方

負責規劃為各戶之汽車停車空間及共用車道（但遇空襲時應

開放供全體住戶緊急避難之用）。日後所有之管理使用權，

買方（含管理人）共同約定遵守之」，契約附件九「停車空

間分管同意書」則載明「停車空間位置圖詳如附件三」，其

第1條並約定：「買方同意停車空間在個別劃定分管契約範

圍內，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對於劃

定範圍外，不得主張上開權利；就本社區停車場之規劃及約

定，買方均已充分認知了解且能符合需求」、第3條約定：

「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均了解並同意前述車位之規劃

及使用方式，任何妨礙上開車位之使用者（含管理人）應對

買賣雙方均負損害賠償責任」、第5條約定：「買方產權如

有出售轉讓時，應將本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所同意切結事項

告知受讓人，並明訂於買賣（相關）契約中，而效力及於立

同意書之受讓人、繼承人、管理人或承租人」(見原審卷第2

65頁、第329頁)，且系爭社區其他住戶如A1、A2、A9、B27

向寶誠公司購買系爭社區房屋時，亦皆簽訂相同之「寶佳富

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此有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

號判決內容及相關卷證資料在卷可稽(見該案卷一第77至105

頁，卷二第199至401頁，以下簡稱竹北簡343號卷)，並經本

院調取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堪認該社區住戶均係透過其等簽

立之上開「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及附件九「停車

空間分管同意書」，達成以該契約書附件三所標示位置使用

停車位之分管協議。

(三)次查，系爭契約附件三為2紙文件，其一為「地下一層停車

空間建造設計原圖」、另一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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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其中「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僅標示出各戶

專有部分位置，並無標示停車位，而「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

照設計原圖」除標示各戶之專有部分位置以外，尚有以隔線

標示出停車格，且該圖面以格線標示之停車格標線及編號，

與新竹縣政府核准使用執照地下一層平面圖所標示之停車空

間位置相同(見原審卷第335頁)。上訴人雖稱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2項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

位編轄圖」，依文字內容應係指附件三之「地下一層停車空

間編轄管理圖」，惟系爭社區A2住戶於另案所提出之「寶佳

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三所附「地下一層空間建照

設計原圖」與本案系爭契約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

圖」為相同之圖面，而其「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

則與本案系爭契約所附「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

為相同之圖面(見竹北簡343號卷第236至237頁)，可見寶誠

公司於銷售系爭社區之房屋時，有將附件三之2紙文件名

稱、內容相互流用之情形，是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所指

之買方所有停車空間，尚不得僅以使用「車位編轄圖」之文

字，即謂單獨指附件三2紙文件中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

轄管理圖」，而應綜合附件三之2紙文件觀之，因系爭契約

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僅標示戶號，因此應以

「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所繪製之停車位空間為

寶誠公司所規劃並售予被上訴人之停車位。而依照上開「地

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所示，A8、A9戶專有部分地

下室外確實劃有編號61、62號2個停車位(而編號62號停車位

即為上訴聲明所指系爭車道位置)，是此62號停車位即為寶

誠公司出售予被上訴人之停車位。

(四)上訴人雖主張系爭車道為系爭社區全體住戶共有之共用部

分，依法全部均僅能作為車道使用，無法規劃停車位，縱達

成停車位分管契約，亦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規

定屬無效等情。惟查，依新竹縣政府核准之系爭社區地下一

層平面圖所載，系爭社區地下一層共用部分於A2、A8、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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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2、A16、A17戶專有部分地下室外之位置，分別標示各

2個獎勵停車空間（見原審卷第335頁），此停車位亦經新竹

縣政府以112年5月23日府工使字第1123633803號函確認該停

車格為法定及獎勵停車格(見原審卷第177頁)，且上訴人塗

銷上開車位時，新竹縣政府亦函請上訴人就上開經管委會塗

銷之停車位回復原狀（見竹北簡343號卷二第21頁），足見

系爭社區經核准之使照圖說，系爭車道位置自始即規劃為停

車空間、並非車道，且該位置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

第2款所指「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

外之通路或門廳」，自無上訴人所稱就上開停車空間約定專

用違反法令限制之情，則上訴人主張上開停車位分管協議違

反法令而無效，並非可採。

(五)上訴人復主張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之規定，

認上開約定專用之分管協議未經載明於規約不生效力。然被

上訴人係與寶誠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購買該社區A8戶房地時，

以附件九參照附件三所示位置而約定得使用62號停車格(即

上訴人所指系爭車道所在位置)，且上開約定於寶誠公司出

賣系爭社區房屋之際，皆以相同之附件九與附件三之文件載

於系爭社區之各買受人契約內，足認系爭社區之承購戶對於

此分管協議，應有通常即可得而知之情況存在，而屬上開取

得共用部分使用權方式(3)之情形，應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3條第2項並未排除上開實務見解之適用，被上訴人仍得

依據分管契約使用62號停車位。

(六)至於上訴人所稱系爭社區住戶對於被上訴人占用系爭車道有

爭執，並提出系爭社區於95年4月制定之門禁管制及地下室

停車辦法、107年區分所有權人107年第一次會議決議宣導事

項，因無法證明上開管理辦法制定之動機，以及上開宣導事

項即係指稱被上訴人使用62號停車位一事，實無法作為系爭

社區住戶不同意被上訴人使用上開車位之證明，且被上訴人

已依分管契約取得使用之權利，已如上述，是上訴人所提證

據尚不足以作為動搖分管契約效力之證據，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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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上訴聲明請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

應將系爭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

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並給付全體共有人不當得利暨利息，

備位上訴聲明請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道騰空

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

行為並請求給付上訴人趙淑娟不當得利暨利息部分，皆無理

由，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

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結果均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淑苑

　　　　　　　　　　　　　　　　　　法　官　張詠晶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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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寶佳富邑透天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賴彥全  
上  訴  人  趙淑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張乃其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筱亭  
訴訟代理人  楊紹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112年度竹北簡字第282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傅國民，嗣於訴訟進行中，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賴彥全，有新竹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備查函在卷可稽，並經賴彥全具狀聲請承受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29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
(一)本件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提起附帶上訴，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91至97頁、第316頁），則其所為附帶上訴之訴訟繫屬即消滅，本院自毋庸再就此部分為審判，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上訴人於本院提起反訴，請求確認被上訴人位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建物內之停車位(編號62)專用使用權存在(見本院卷第223頁)，嗣其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已陳明撤回反訴，並經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第316頁），本院即毋庸就此反訴為裁判。
(三)本件上訴人於起訴時以籃瑋、黃筱亭為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當庭撤回對籃瑋之起訴，並經其同意(見本院卷第316頁)，核其一部撤回，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二項為：「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附圖1所示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於言詞辯論程序中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見本院卷第291頁、第315頁)，經核係補充相關聲明之陳述，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允准。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一)被上訴人為寶佳富邑透天大廈(下稱系爭社區)A8戶住戶，其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長期停放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上訴聲明二所示位置(下稱系爭車道)。依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寶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誠公司）所簽訂「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2條第2款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位編轄圖。」，且寶誠公司於原審陳稱：「上開各戶之特定車位位置，均標示於各戶之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中。」，並於雷同情節之他案（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月股）函覆稱：「『寶佳富邑』透天房屋社區於建築之初，即有每棟透天住戶設置停車空間，與各住戶約定停車之位置，均標示於各戶之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由此可知，各共有人就以下兩點成立明示分管協議：1.各共有人停車空間位置即如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所示，各共有人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2.各共有人就前揭停車空間以外範圍，不得主張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據此，既然被上訴人向寶誠公司承購「A8」房屋時，已簽訂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中標示「A8」之正方形區域及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上分別蓋上私印，即可證明被上訴人同意與其他共有人就上開兩點成立分管協議，則被上訴人依前揭明示分管協議約定內容，自不得就系爭車道主張有任何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
(二)又上訴人95年4月10日函文說明第2點所載：「各住戶請將其車輛停入自家之停車庫內，勿將其車輛停至車道或併排停車，以免危險。」、107年5月1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向各住戶宣導：「地下室車道勿任意停車於車道及減速行駛…。」，足見早於95年間即有社區住戶對於被上訴人使用系爭車道之權利提出質疑。被上訴人迄未舉證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究有何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有何默示同意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車道之分管協議存在。
(三)次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倘分管契約之約定事項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之規定，即難維繫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團體生活之公共利益及秩序，應認為無效，始能貫徹維護公寓大廈居住品質等公眾利益之立法目的，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632號民事判決參照。依據建築測量成果圖所示，系爭車道依其建築設計及登記之用途，係屬「地下一層走道」，乃連通地下室各專有部分之走廊及供社區住戶人車通往室外之道路，除為一般住戶出入通行使用外，亦有防火、消防、避難逃生之考量，而須保持暢通、不受阻礙，而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約定供做專有部分。是倘系爭車道真有原判決所稱默示分管契約者，亦因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前段規定而無效，以保障本件社區住戶之人身安全。
(四)按「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車道所屬新竹縣○○鄉○○段000○號，係於93年4月14日開工，並於93年12月22日始完成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且被上訴人於93年12月28日始簽署系爭契約，可見系爭車道於93年1月1日前並無任何約定專用之分管契約，嗣後僅能透過「規約」方式約定專用，但系爭社區規約並無約定由被上訴人專用系爭車道，是被上訴人迭稱其以「分管契約」作為系爭車道之占有權源云云，顯與法規不符。
(五)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3、被上訴人應給付全體共有人新臺幣(下同)35,396元整，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6月6日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第2項車道予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590元。4、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備位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3、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趙淑娟651元整，及自112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7月15日起至返還第2項車道予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11元。4、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抗辯：
(一)原審並未單純以社區住戶沉默為理由，而是綜合寶誠公司提供的資料，上訴人之陳述及系爭社區車輛進出情形等因素為考量，據以認定本件成立默示分管契約，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並無法判斷與本案有關，被上訴人車輛亦未妨礙社區住戶車輛之行進，自無佔據車道之問題。
(二)系爭契約內附件三有停車格標示者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及未標示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兩圖應合併觀察，非單指某一份，此由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直接指停車空間位置詳附件三，而未指明其中某一圖示即可證明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民法第818條、第820條第1項分別定有規定。是以，共有物之管理原則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管理之，例外得經共有人全體同意以契約之方式約定究以何法為管理使用，此即所謂分管契約或分管協議。所謂分管協議，乃共有人間就各自分別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約定如何使用收益之契約，此項關於共有物之管理方式，雖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但依上開規定，仍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為必要。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分管契約訂立後，若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割或分管契約，若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知悉有分管契約，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即不得認受讓人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以保障善意第三人。準此，共有物分管契約對共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有無效力，應以受讓人是否知悉或有無可得而知有分管契約存在為斷。次按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亦有明文。再按公寓大廈等集合住宅之買賣，建商與各承購戶約定，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或其基地之空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除別有規定外，應認共有人間已合意成立分管契約，倘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33號判決要旨參照）。綜上，依上開規定及目前實務見解可知，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如地下室停車位）如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須經約定，成立方式分別有：(1)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成立分管契約；(2)明文定於公寓大廈規約內；(3)區分所有建物原始出賣人（通常為建商或起造人），於分批出售區分所有權時，以定型化契約約定特定區分所有權人對共有部分有專用權。據此，須有該當上揭3種情形，始認就該共有部分有分管協議存在，而得拘束其餘共有人或其他受讓人。
(二)經查：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位編轄圖」，第17條約定：「本透天社區地下室共壹層除供作消防機械室…等公共設施外，由賣方負責規劃為各戶之汽車停車空間及共用車道（但遇空襲時應開放供全體住戶緊急避難之用）。日後所有之管理使用權，買方（含管理人）共同約定遵守之」，契約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則載明「停車空間位置圖詳如附件三」，其第1條並約定：「買方同意停車空間在個別劃定分管契約範圍內，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對於劃定範圍外，不得主張上開權利；就本社區停車場之規劃及約定，買方均已充分認知了解且能符合需求」、第3條約定：「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均了解並同意前述車位之規劃及使用方式，任何妨礙上開車位之使用者（含管理人）應對買賣雙方均負損害賠償責任」、第5條約定：「買方產權如有出售轉讓時，應將本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所同意切結事項告知受讓人，並明訂於買賣（相關）契約中，而效力及於立同意書之受讓人、繼承人、管理人或承租人」(見原審卷第265頁、第329頁)，且系爭社區其他住戶如A1、A2、A9、B27向寶誠公司購買系爭社區房屋時，亦皆簽訂相同之「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此有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判決內容及相關卷證資料在卷可稽(見該案卷一第77至105頁，卷二第199至401頁，以下簡稱竹北簡343號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堪認該社區住戶均係透過其等簽立之上開「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及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達成以該契約書附件三所標示位置使用停車位之分管協議。
(三)次查，系爭契約附件三為2紙文件，其一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造設計原圖」、另一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其中「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僅標示出各戶專有部分位置，並無標示停車位，而「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除標示各戶之專有部分位置以外，尚有以隔線標示出停車格，且該圖面以格線標示之停車格標線及編號，與新竹縣政府核准使用執照地下一層平面圖所標示之停車空間位置相同(見原審卷第335頁)。上訴人雖稱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位編轄圖」，依文字內容應係指附件三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惟系爭社區A2住戶於另案所提出之「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三所附「地下一層空間建照設計原圖」與本案系爭契約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為相同之圖面，而其「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則與本案系爭契約所附「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為相同之圖面(見竹北簡343號卷第236至237頁)，可見寶誠公司於銷售系爭社區之房屋時，有將附件三之2紙文件名稱、內容相互流用之情形，是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所指之買方所有停車空間，尚不得僅以使用「車位編轄圖」之文字，即謂單獨指附件三2紙文件中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而應綜合附件三之2紙文件觀之，因系爭契約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僅標示戶號，因此應以「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所繪製之停車位空間為寶誠公司所規劃並售予被上訴人之停車位。而依照上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所示，A8、A9戶專有部分地下室外確實劃有編號61、62號2個停車位(而編號62號停車位即為上訴聲明所指系爭車道位置)，是此62號停車位即為寶誠公司出售予被上訴人之停車位。
(四)上訴人雖主張系爭車道為系爭社區全體住戶共有之共用部分，依法全部均僅能作為車道使用，無法規劃停車位，縱達成停車位分管契約，亦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規定屬無效等情。惟查，依新竹縣政府核准之系爭社區地下一層平面圖所載，系爭社區地下一層共用部分於A2、A8、A11、A12、A16、A17戶專有部分地下室外之位置，分別標示各2個獎勵停車空間（見原審卷第335頁），此停車位亦經新竹縣政府以112年5月23日府工使字第1123633803號函確認該停車格為法定及獎勵停車格(見原審卷第177頁)，且上訴人塗銷上開車位時，新竹縣政府亦函請上訴人就上開經管委會塗銷之停車位回復原狀（見竹北簡343號卷二第21頁），足見系爭社區經核准之使照圖說，系爭車道位置自始即規劃為停車空間、並非車道，且該位置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所指「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自無上訴人所稱就上開停車空間約定專用違反法令限制之情，則上訴人主張上開停車位分管協議違反法令而無效，並非可採。
(五)上訴人復主張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認上開約定專用之分管協議未經載明於規約不生效力。然被上訴人係與寶誠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購買該社區A8戶房地時，以附件九參照附件三所示位置而約定得使用62號停車格(即上訴人所指系爭車道所在位置)，且上開約定於寶誠公司出賣系爭社區房屋之際，皆以相同之附件九與附件三之文件載於系爭社區之各買受人契約內，足認系爭社區之承購戶對於此分管協議，應有通常即可得而知之情況存在，而屬上開取得共用部分使用權方式(3)之情形，應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並未排除上開實務見解之適用，被上訴人仍得依據分管契約使用62號停車位。
(六)至於上訴人所稱系爭社區住戶對於被上訴人占用系爭車道有爭執，並提出系爭社區於95年4月制定之門禁管制及地下室停車辦法、107年區分所有權人107年第一次會議決議宣導事項，因無法證明上開管理辦法制定之動機，以及上開宣導事項即係指稱被上訴人使用62號停車位一事，實無法作為系爭社區住戶不同意被上訴人使用上開車位之證明，且被上訴人已依分管契約取得使用之權利，已如上述，是上訴人所提證據尚不足以作為動搖分管契約效力之證據，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上訴聲明請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並給付全體共有人不當得利暨利息，備位上訴聲明請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並請求給付上訴人趙淑娟不當得利暨利息部分，皆無理由，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結果均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淑苑
　　　　　　　　　　　　　　　　　　法　官　張詠晶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寶佳富邑透天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賴彥全  
上  訴  人  趙淑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張乃其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筱亭  
訴訟代理人  楊紹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22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112年度竹北簡字第282號
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之
    法定代理人為傅國民，嗣於訴訟進行中，法定代理人變更為
    賴彥全，有新竹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
    備查函在卷可稽，並經賴彥全具狀聲請承受本件訴訟（見本
    院卷第29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次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
    ；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民
    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分別定
    有明文。再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
    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
    有明文。經查：
(一)本件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提起附帶上訴，嗣於本院言
    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91至97頁、第
    316頁），則其所為附帶上訴之訴訟繫屬即消滅，本院自毋
    庸再就此部分為審判，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上訴人於本院提起反訴，請求確認被上訴人位於新竹
    縣○○鄉○○段000○號建物內之停車位(編號62)專用使用權存在
    (見本院卷第223頁)，嗣其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已陳明撤
    回反訴，並經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第316頁），本院即毋
    庸就此反訴為裁判。
(三)本件上訴人於起訴時以籃瑋、黃筱亭為被告，於本院言詞
    辯論時當庭撤回對籃瑋之起訴，並經其同意(見本院卷第31
    6頁)，核其一部撤回，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二項為：「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
    竹縣○○鄉○○段000○號如附圖1所示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
    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於言
    詞辯論程序中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
    ○○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
    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
    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
    」(見本院卷第291頁、第315頁)，經核係補充相關聲明之陳
    述，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允准。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一)被上訴人為寶佳富邑透天大廈(下稱系爭社區)A8戶住戶，其
    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長期停放於新竹縣○○鄉
    ○○段000○號如上訴聲明二所示位置(下稱系爭車道)。依被上
    訴人與訴外人寶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誠公司）所簽
    訂「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2條
    第2款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
    位編轄圖。」，且寶誠公司於原審陳稱：「上開各戶之特定
    車位位置，均標示於各戶之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附件
    (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中。」，並於雷同情節
    之他案（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月股）函覆稱：「
    『寶佳富邑』透天房屋社區於建築之初，即有每棟透天住戶設
    置停車空間，與各住戶約定停車之位置，均標示於各戶之透
    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
    管理圖』」，由此可知，各共有人就以下兩點成立明示分管
    協議：1.各共有人停車空間位置即如附件(三)『地下一層停
    車空間編轄管理圖』所示，各共有人有管理、收益、處分及
    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2.各共有人就前揭停車空間以外範圍
    ，不得主張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據
    此，既然被上訴人向寶誠公司承購「A8」房屋時，已簽訂系
    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
    理圖」中標示「A8」之正方形區域及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
    同意書上分別蓋上私印，即可證明被上訴人同意與其他共有
    人就上開兩點成立分管協議，則被上訴人依前揭明示分管協
    議約定內容，自不得就系爭車道主張有任何管理、收益、處
    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
(二)又上訴人95年4月10日函文說明第2點所載：「各住戶請將其
    車輛停入自家之停車庫內，勿將其車輛停至車道或併排停車
    ，以免危險。」、107年5月1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向各住
    戶宣導：「地下室車道勿任意停車於車道及減速行駛…。」
    ，足見早於95年間即有社區住戶對於被上訴人使用系爭車道
    之權利提出質疑。被上訴人迄未舉證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究有
    何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有何默
    示同意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車道之分管協議存在。
(三)次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
    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
    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7條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倘分管契約之約定事項
    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之規定，即難維繫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團體生活之公共利益及秩序，應認為無效，始能貫徹
    維護公寓大廈居住品質等公眾利益之立法目的，臺灣高等法
    院104年度上字第632號民事判決參照。依據建築測量成果圖
    所示，系爭車道依其建築設計及登記之用途，係屬「地下一
    層走道」，乃連通地下室各專有部分之走廊及供社區住戶人
    車通往室外之道路，除為一般住戶出入通行使用外，亦有防
    火、消防、避難逃生之考量，而須保持暢通、不受阻礙，而
    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約定供做專有部分。是倘系爭車道真有
    原判決所稱默示分管契約者，亦因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7條第2款前段規定而無效，以保障本件社區住戶之人身安全
    。
(四)按「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
    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一、約定專用部分、約
    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
    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車道所屬新竹縣○○鄉○○段000○號
    ，係於93年4月14日開工，並於93年12月22日始完成第一次
    所有權登記，且被上訴人於93年12月28日始簽署系爭契約，
    可見系爭車道於93年1月1日前並無任何約定專用之分管契約
    ，嗣後僅能透過「規約」方式約定專用，但系爭社區規約並
    無約定由被上訴人專用系爭車道，是被上訴人迭稱其以「分
    管契約」作為系爭車道之占有權源云云，顯與法規不符。
(五)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
    位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
    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
    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
    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
    行為。3、被上訴人應給付全體共有人新臺幣(下同)35,396
    元整，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暨自112年6月6日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第2項車道予全體
    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590元。4、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
    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備位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
    、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
    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
    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
    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3、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趙淑娟651元整，及自112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7月15日起至返還第2項
    車道予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11元。4、第一
    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抗辯：
(一)原審並未單純以社區住戶沉默為理由，而是綜合寶誠公司提
    供的資料，上訴人之陳述及系爭社區車輛進出情形等因素為
    考量，據以認定本件成立默示分管契約，上訴人所提出之證
    據並無法判斷與本案有關，被上訴人車輛亦未妨礙社區住戶
    車輛之行進，自無佔據車道之問題。
(二)系爭契約內附件三有停車格標示者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
    照設計原圖」、及未標示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
    」，兩圖應合併觀察，非單指某一份，此由附件九停車空間
    分管同意書直接指停車空間位置詳附件三，而未指明其中某
    一圖示即可證明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
    益之權；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
    ，民法第818條、第820條第1項分別定有規定。是以，共有
    物之管理原則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管理之，例外得經共有人
    全體同意以契約之方式約定究以何法為管理使用，此即所謂
    分管契約或分管協議。所謂分管協議，乃共有人間就各自分
    別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約定如何使用收益之契約，此項關
    於共有物之管理方式，雖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但依上開規
    定，仍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為必要。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49號解釋意旨，分管契約訂立後，若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
    三人，其分割或分管契約，若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知悉有分
    管契約，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即不得認受讓人應受分管契
    約之拘束，以保障善意第三人。準此，共有物分管契約對共
    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有無效力，應以受讓人是否知悉或有
    無可得而知有分管契約存在為斷。次按有關公寓大廈、基地
    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
    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一
    、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二、各
    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住
    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
    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亦有明文。再按公寓大廈等集合住
    宅之買賣，建商與各承購戶約定，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或其
    基地之空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除別有規定外，應認共有
    人間已合意成立分管契約，倘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
    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
    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
    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98年台上
    字第633號判決要旨參照）。綜上，依上開規定及目前實務
    見解可知，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如地下室停車位）如供特
    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須經約定，成立方式分別有：(1)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成立分管契約；(2)明文定於公寓大廈
    規約內；(3)區分所有建物原始出賣人（通常為建商或起造
    人），於分批出售區分所有權時，以定型化契約約定特定區
    分所有權人對共有部分有專用權。據此，須有該當上揭3種
    情形，始認就該共有部分有分管協議存在，而得拘束其餘共
    有人或其他受讓人。
(二)經查：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
    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位編轄圖」，第17條約定：「本透天社
    區地下室共壹層除供作消防機械室…等公共設施外，由賣方
    負責規劃為各戶之汽車停車空間及共用車道（但遇空襲時應
    開放供全體住戶緊急避難之用）。日後所有之管理使用權，
    買方（含管理人）共同約定遵守之」，契約附件九「停車空
    間分管同意書」則載明「停車空間位置圖詳如附件三」，其
    第1條並約定：「買方同意停車空間在個別劃定分管契約範
    圍內，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對於劃
    定範圍外，不得主張上開權利；就本社區停車場之規劃及約
    定，買方均已充分認知了解且能符合需求」、第3條約定：
    「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均了解並同意前述車位之規劃
    及使用方式，任何妨礙上開車位之使用者（含管理人）應對
    買賣雙方均負損害賠償責任」、第5條約定：「買方產權如
    有出售轉讓時，應將本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所同意切結事項
    告知受讓人，並明訂於買賣（相關）契約中，而效力及於立
    同意書之受讓人、繼承人、管理人或承租人」(見原審卷第2
    65頁、第329頁)，且系爭社區其他住戶如A1、A2、A9、B27
    向寶誠公司購買系爭社區房屋時，亦皆簽訂相同之「寶佳富
    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此有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
    號判決內容及相關卷證資料在卷可稽(見該案卷一第77至105
    頁，卷二第199至401頁，以下簡稱竹北簡343號卷)，並經本
    院調取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堪認該社區住戶均係透過其等簽
    立之上開「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及附件九「停車
    空間分管同意書」，達成以該契約書附件三所標示位置使用
    停車位之分管協議。
(三)次查，系爭契約附件三為2紙文件，其一為「地下一層停車
    空間建造設計原圖」、另一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
    圖」，其中「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僅標示出各戶
    專有部分位置，並無標示停車位，而「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
    照設計原圖」除標示各戶之專有部分位置以外，尚有以隔線
    標示出停車格，且該圖面以格線標示之停車格標線及編號，
    與新竹縣政府核准使用執照地下一層平面圖所標示之停車空
    間位置相同(見原審卷第335頁)。上訴人雖稱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2項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
    位編轄圖」，依文字內容應係指附件三之「地下一層停車空
    間編轄管理圖」，惟系爭社區A2住戶於另案所提出之「寶佳
    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三所附「地下一層空間建照
    設計原圖」與本案系爭契約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
    圖」為相同之圖面，而其「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
    則與本案系爭契約所附「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
    為相同之圖面(見竹北簡343號卷第236至237頁)，可見寶誠
    公司於銷售系爭社區之房屋時，有將附件三之2紙文件名稱
    、內容相互流用之情形，是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所指之
    買方所有停車空間，尚不得僅以使用「車位編轄圖」之文字
    ，即謂單獨指附件三2紙文件中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
    管理圖」，而應綜合附件三之2紙文件觀之，因系爭契約之
    「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僅標示戶號，因此應以「
    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所繪製之停車位空間為寶
    誠公司所規劃並售予被上訴人之停車位。而依照上開「地下
    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所示，A8、A9戶專有部分地下
    室外確實劃有編號61、62號2個停車位(而編號62號停車位即
    為上訴聲明所指系爭車道位置)，是此62號停車位即為寶誠
    公司出售予被上訴人之停車位。
(四)上訴人雖主張系爭車道為系爭社區全體住戶共有之共用部分
    ，依法全部均僅能作為車道使用，無法規劃停車位，縱達成
    停車位分管契約，亦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規定
    屬無效等情。惟查，依新竹縣政府核准之系爭社區地下一層
    平面圖所載，系爭社區地下一層共用部分於A2、A8、A11、A
    12、A16、A17戶專有部分地下室外之位置，分別標示各2個
    獎勵停車空間（見原審卷第335頁），此停車位亦經新竹縣
    政府以112年5月23日府工使字第1123633803號函確認該停車
    格為法定及獎勵停車格(見原審卷第177頁)，且上訴人塗銷
    上開車位時，新竹縣政府亦函請上訴人就上開經管委會塗銷
    之停車位回復原狀（見竹北簡343號卷二第21頁），足見系
    爭社區經核准之使照圖說，系爭車道位置自始即規劃為停車
    空間、並非車道，且該位置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
    款所指「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
    通路或門廳」，自無上訴人所稱就上開停車空間約定專用違
    反法令限制之情，則上訴人主張上開停車位分管協議違反法
    令而無效，並非可採。
(五)上訴人復主張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之規定，
    認上開約定專用之分管協議未經載明於規約不生效力。然被
    上訴人係與寶誠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購買該社區A8戶房地時，
    以附件九參照附件三所示位置而約定得使用62號停車格(即
    上訴人所指系爭車道所在位置)，且上開約定於寶誠公司出
    賣系爭社區房屋之際，皆以相同之附件九與附件三之文件載
    於系爭社區之各買受人契約內，足認系爭社區之承購戶對於
    此分管協議，應有通常即可得而知之情況存在，而屬上開取
    得共用部分使用權方式(3)之情形，應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3條第2項並未排除上開實務見解之適用，被上訴人仍得
    依據分管契約使用62號停車位。
(六)至於上訴人所稱系爭社區住戶對於被上訴人占用系爭車道有
    爭執，並提出系爭社區於95年4月制定之門禁管制及地下室
    停車辦法、107年區分所有權人107年第一次會議決議宣導事
    項，因無法證明上開管理辦法制定之動機，以及上開宣導事
    項即係指稱被上訴人使用62號停車位一事，實無法作為系爭
    社區住戶不同意被上訴人使用上開車位之證明，且被上訴人
    已依分管契約取得使用之權利，已如上述，是上訴人所提證
    據尚不足以作為動搖分管契約效力之證據，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上訴聲明請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
    應將系爭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
    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並給付全體共有人不當得利暨利息，
    備位上訴聲明請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道騰空
    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
    行為並請求給付上訴人趙淑娟不當得利暨利息部分，皆無理
    由，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結果均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淑苑
　　　　　　　　　　　　　　　　　　法　官　張詠晶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寶佳富邑透天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賴彥全  
上  訴  人  趙淑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張乃其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筱亭  
訴訟代理人  楊紹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112年度竹北簡字第282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傅國民，嗣於訴訟進行中，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賴彥全，有新竹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備查函在卷可稽，並經賴彥全具狀聲請承受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29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
(一)本件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提起附帶上訴，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91至97頁、第316頁），則其所為附帶上訴之訴訟繫屬即消滅，本院自毋庸再就此部分為審判，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上訴人於本院提起反訴，請求確認被上訴人位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建物內之停車位(編號62)專用使用權存在(見本院卷第223頁)，嗣其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時已陳明撤回反訴，並經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第316頁），本院即毋庸就此反訴為裁判。
(三)本件上訴人於起訴時以籃瑋、黃筱亭為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當庭撤回對籃瑋之起訴，並經其同意(見本院卷第316頁)，核其一部撤回，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二項為：「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附圖1所示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於言詞辯論程序中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見本院卷第291頁、第315頁)，經核係補充相關聲明之陳述，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允准。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一)被上訴人為寶佳富邑透天大廈(下稱系爭社區)A8戶住戶，其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長期停放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上訴聲明二所示位置(下稱系爭車道)。依被上訴人與訴外人寶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誠公司）所簽訂「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2條第2款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位編轄圖。」，且寶誠公司於原審陳稱：「上開各戶之特定車位位置，均標示於各戶之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中。」，並於雷同情節之他案（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月股）函覆稱：「『寶佳富邑』透天房屋社區於建築之初，即有每棟透天住戶設置停車空間，與各住戶約定停車之位置，均標示於各戶之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由此可知，各共有人就以下兩點成立明示分管協議：1.各共有人停車空間位置即如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所示，各共有人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2.各共有人就前揭停車空間以外範圍，不得主張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據此，既然被上訴人向寶誠公司承購「A8」房屋時，已簽訂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附件(三)「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中標示「A8」之正方形區域及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上分別蓋上私印，即可證明被上訴人同意與其他共有人就上開兩點成立分管協議，則被上訴人依前揭明示分管協議約定內容，自不得就系爭車道主張有任何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
(二)又上訴人95年4月10日函文說明第2點所載：「各住戶請將其車輛停入自家之停車庫內，勿將其車輛停至車道或併排停車，以免危險。」、107年5月1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向各住戶宣導：「地下室車道勿任意停車於車道及減速行駛…。」，足見早於95年間即有社區住戶對於被上訴人使用系爭車道之權利提出質疑。被上訴人迄未舉證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究有何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有何默示同意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車道之分管協議存在。
(三)次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倘分管契約之約定事項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之規定，即難維繫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團體生活之公共利益及秩序，應認為無效，始能貫徹維護公寓大廈居住品質等公眾利益之立法目的，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632號民事判決參照。依據建築測量成果圖所示，系爭車道依其建築設計及登記之用途，係屬「地下一層走道」，乃連通地下室各專有部分之走廊及供社區住戶人車通往室外之道路，除為一般住戶出入通行使用外，亦有防火、消防、避難逃生之考量，而須保持暢通、不受阻礙，而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約定供做專有部分。是倘系爭車道真有原判決所稱默示分管契約者，亦因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前段規定而無效，以保障本件社區住戶之人身安全。
(四)按「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車道所屬新竹縣○○鄉○○段000○號，係於93年4月14日開工，並於93年12月22日始完成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且被上訴人於93年12月28日始簽署系爭契約，可見系爭車道於93年1月1日前並無任何約定專用之分管契約，嗣後僅能透過「規約」方式約定專用，但系爭社區規約並無約定由被上訴人專用系爭車道，是被上訴人迭稱其以「分管契約」作為系爭車道之占有權源云云，顯與法規不符。
(五)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3、被上訴人應給付全體共有人新臺幣(下同)35,396元整，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6月6日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第2項車道予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590元。4、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備位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應將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號如另案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卷一第129頁編號62照片所示長度560公分、寬度223公分之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3、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趙淑娟651元整，及自112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7月15日起至返還第2項車道予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11元。4、第一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抗辯：
(一)原審並未單純以社區住戶沉默為理由，而是綜合寶誠公司提供的資料，上訴人之陳述及系爭社區車輛進出情形等因素為考量，據以認定本件成立默示分管契約，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並無法判斷與本案有關，被上訴人車輛亦未妨礙社區住戶車輛之行進，自無佔據車道之問題。
(二)系爭契約內附件三有停車格標示者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及未標示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兩圖應合併觀察，非單指某一份，此由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直接指停車空間位置詳附件三，而未指明其中某一圖示即可證明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民法第818條、第820條第1項分別定有規定。是以，共有物之管理原則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管理之，例外得經共有人全體同意以契約之方式約定究以何法為管理使用，此即所謂分管契約或分管協議。所謂分管協議，乃共有人間就各自分別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約定如何使用收益之契約，此項關於共有物之管理方式，雖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但依上開規定，仍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為必要。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分管契約訂立後，若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割或分管契約，若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知悉有分管契約，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即不得認受讓人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以保障善意第三人。準此，共有物分管契約對共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有無效力，應以受讓人是否知悉或有無可得而知有分管契約存在為斷。次按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款亦有明文。再按公寓大廈等集合住宅之買賣，建商與各承購戶約定，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或其基地之空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除別有規定外，應認共有人間已合意成立分管契約，倘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33號判決要旨參照）。綜上，依上開規定及目前實務見解可知，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如地下室停車位）如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須經約定，成立方式分別有：(1)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成立分管契約；(2)明文定於公寓大廈規約內；(3)區分所有建物原始出賣人（通常為建商或起造人），於分批出售區分所有權時，以定型化契約約定特定區分所有權人對共有部分有專用權。據此，須有該當上揭3種情形，始認就該共有部分有分管協議存在，而得拘束其餘共有人或其他受讓人。
(二)經查：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位編轄圖」，第17條約定：「本透天社區地下室共壹層除供作消防機械室…等公共設施外，由賣方負責規劃為各戶之汽車停車空間及共用車道（但遇空襲時應開放供全體住戶緊急避難之用）。日後所有之管理使用權，買方（含管理人）共同約定遵守之」，契約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則載明「停車空間位置圖詳如附件三」，其第1條並約定：「買方同意停車空間在個別劃定分管契約範圍內，有管理、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對於劃定範圍外，不得主張上開權利；就本社區停車場之規劃及約定，買方均已充分認知了解且能符合需求」、第3條約定：「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均了解並同意前述車位之規劃及使用方式，任何妨礙上開車位之使用者（含管理人）應對買賣雙方均負損害賠償責任」、第5條約定：「買方產權如有出售轉讓時，應將本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所同意切結事項告知受讓人，並明訂於買賣（相關）契約中，而效力及於立同意書之受讓人、繼承人、管理人或承租人」(見原審卷第265頁、第329頁)，且系爭社區其他住戶如A1、A2、A9、B27向寶誠公司購買系爭社區房屋時，亦皆簽訂相同之「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此有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343號判決內容及相關卷證資料在卷可稽(見該案卷一第77至105頁，卷二第199至401頁，以下簡稱竹北簡343號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堪認該社區住戶均係透過其等簽立之上開「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及附件九「停車空間分管同意書」，達成以該契約書附件三所標示位置使用停車位之分管協議。
(三)次查，系爭契約附件三為2紙文件，其一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造設計原圖」、另一為「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其中「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僅標示出各戶專有部分位置，並無標示停車位，而「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除標示各戶之專有部分位置以外，尚有以隔線標示出停車格，且該圖面以格線標示之停車格標線及編號，與新竹縣政府核准使用執照地下一層平面圖所標示之停車空間位置相同(見原審卷第335頁)。上訴人雖稱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買方所有之停車空間位置詳如附件三之車位編轄圖」，依文字內容應係指附件三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惟系爭社區A2住戶於另案所提出之「寶佳富邑透天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三所附「地下一層空間建照設計原圖」與本案系爭契約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為相同之圖面，而其「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則與本案系爭契約所附「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為相同之圖面(見竹北簡343號卷第236至237頁)，可見寶誠公司於銷售系爭社區之房屋時，有將附件三之2紙文件名稱、內容相互流用之情形，是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所指之買方所有停車空間，尚不得僅以使用「車位編轄圖」之文字，即謂單獨指附件三2紙文件中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而應綜合附件三之2紙文件觀之，因系爭契約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編轄管理圖」僅標示戶號，因此應以「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所繪製之停車位空間為寶誠公司所規劃並售予被上訴人之停車位。而依照上開「地下一層停車空間建照設計原圖」所示，A8、A9戶專有部分地下室外確實劃有編號61、62號2個停車位(而編號62號停車位即為上訴聲明所指系爭車道位置)，是此62號停車位即為寶誠公司出售予被上訴人之停車位。
(四)上訴人雖主張系爭車道為系爭社區全體住戶共有之共用部分，依法全部均僅能作為車道使用，無法規劃停車位，縱達成停車位分管契約，亦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規定屬無效等情。惟查，依新竹縣政府核准之系爭社區地下一層平面圖所載，系爭社區地下一層共用部分於A2、A8、A11、A12、A16、A17戶專有部分地下室外之位置，分別標示各2個獎勵停車空間（見原審卷第335頁），此停車位亦經新竹縣政府以112年5月23日府工使字第1123633803號函確認該停車格為法定及獎勵停車格(見原審卷第177頁)，且上訴人塗銷上開車位時，新竹縣政府亦函請上訴人就上開經管委會塗銷之停車位回復原狀（見竹北簡343號卷二第21頁），足見系爭社區經核准之使照圖說，系爭車道位置自始即規劃為停車空間、並非車道，且該位置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2款所指「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自無上訴人所稱就上開停車空間約定專用違反法令限制之情，則上訴人主張上開停車位分管協議違反法令而無效，並非可採。
(五)上訴人復主張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認上開約定專用之分管協議未經載明於規約不生效力。然被上訴人係與寶誠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購買該社區A8戶房地時，以附件九參照附件三所示位置而約定得使用62號停車格(即上訴人所指系爭車道所在位置)，且上開約定於寶誠公司出賣系爭社區房屋之際，皆以相同之附件九與附件三之文件載於系爭社區之各買受人契約內，足認系爭社區之承購戶對於此分管協議，應有通常即可得而知之情況存在，而屬上開取得共用部分使用權方式(3)之情形，應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並未排除上開實務見解之適用，被上訴人仍得依據分管契約使用62號停車位。
(六)至於上訴人所稱系爭社區住戶對於被上訴人占用系爭車道有爭執，並提出系爭社區於95年4月制定之門禁管制及地下室停車辦法、107年區分所有權人107年第一次會議決議宣導事項，因無法證明上開管理辦法制定之動機，以及上開宣導事項即係指稱被上訴人使用62號停車位一事，實無法作為系爭社區住戶不同意被上訴人使用上開車位之證明，且被上訴人已依分管契約取得使用之權利，已如上述，是上訴人所提證據尚不足以作為動搖分管契約效力之證據，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上訴聲明請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並給付全體共有人不當得利暨利息，備位上訴聲明請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道騰空返還與全體共有人，並禁止於上開建號上停車或為其他占用行為並請求給付上訴人趙淑娟不當得利暨利息部分，皆無理由，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結果均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淑苑
　　　　　　　　　　　　　　　　　　法　官　張詠晶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